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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减”结合促进市场主体加快发展
青海省财政厅

贯彻落实各项财税优惠政策。西部

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全省各级政府以

财税政策为导向，适时出台了一些财税

优惠政策，全面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的

实施，支持小微企业、经营性服务业、

金融业、体育产业、农牧区住房建设和

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等社会各项事业的

改革和发展。“十二五”以来，全省各级

财税部门共减免税费327.7亿元，为推

动全省科技创新、产业升级，促进中小

微企业加快发展，促进全省经济健康快

速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推进“营改增”改革。从2013年8

月起先后在交通运输业、部分现代服务

业、铁路、邮政和电信业先后实施“营

改增”改革。仅2014年全省“营改增”纳

税人累计整体减少税收4.9亿元，降幅

达41.8%。试点后一般纳税人税负较试

点前呈现逐月下降趋势，小规模纳税人

100%享受到减税政策利好。

推进煤炭资源税费改革。在全省范

围内对涉及煤炭原油天然气企业收费基

金进行了全面清理，将煤炭原油天然气

矿产资源补偿费费率降为零，停止征收

煤炭原油天然气成品油价格调节基金，

取消煤炭原生矿产品生态补偿费，取消

海西州天峻县牧民可持续发展资金。通

过全面清理规范，现已全部取消、停征

了省级及以下涉煤收费基金项目。自

2014年12月1日起，煤炭资源税费在全

省范围内实施从价计征改革。改革后，

近年来，青海省财政紧紧围绕稳增

长、调结构、转方式，立足于培育新兴

市场主体，结合省情实际，充分发挥财

税政策和财政资金的组合功能，积极创

新投入方式，不断优化支出结构，“加

减”结合支持企业加快发展，促进全省

经济健康向好。

落实税费优惠政策，大力营造企业

良好发展环境

省财政认真贯彻落实国家西部大

开发战略税收政策和结构性减税政策等

税收优惠政策，积极推进“营改增”改

革、煤炭资源税费改革，同时大力清理

规范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营造企业健

康发展环境，全力支持企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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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一季度资源税整体税费负担由改

革前的20.7%下降至6%，下降14.7个百

分点，降幅达71%。

清理规范行政事业性收费。按照国

家和省委、省政府的要求，大力清理规

范行政事业性收费特别是涉企收费，进

一步减轻企业负担，降低大众创业成

本，激发经济社会发展活力。自2011年

以来，全省先后7次清理、取消、免征和

停征各类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143项。

按照国务院和省政府有关规定，公布涉

企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目录清

单，进一步规范涉企收费行为，创造良

好公平的市场环境，支持企业加快发展。

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充分发挥财政

资金引导作用

自2011年以来，省财政在千方百计

保障改善民生的同时，进一步加大对市

场主体的培育力度。

支持企业转型升级。统筹安排工业

“双百”、产业结构调整及振兴等专项资

金37.24亿元，用于支持工业领域“双百”

行动，鼓励企业利用新技术、新工艺、

新设备对现有的设施、生产条件进行升

级改造，培育和发展新能源、新材料、

生物制药等战略性新兴行业，加快推进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支持循环经济发展。安排支持循环

经济发展资金60.95亿元，大力推进循

环经济园区基础设施建设,支持柴达木

循环经济试验区循环化改造示范试点、

柴达木盆地盐湖综合利用示范基地、矿

产资源节约及综合利用等项目建设。

支持企业节能降耗。累计下达节能

降耗、淘汰落后产能等专项资金9.09亿

元，支持企业提升工业能效、清洁生产、

资源综合利用水平，鼓励企业淘汰落后

产能，确保落后产能平稳有序退出。

支持企业科技创新。累计下达科技

发展专项资金18.15亿元，支持企业加

快设备更新和科技研发创新，重点支持

解决制约产业发展的共性技术与关键技

术。加快企业技术创新平台建设，促进

科技成果转化，增强企业创新能力和核

心竞争力。

支持农牧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

通过采取以奖代补、先建后补、贷款贴

息等形式，加大财政资金的引导支持。

累计下达支农资金1.8亿元，支持壮大

农牧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一批龙头企

业、产业化基地得到长足发展，有力促

进了现代农牧业发展和农牧民增收。

支持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安排下达

文化旅游产业专项资金64.16亿元，通

过贷款贴息、以奖代补、项目先建后补、

业绩奖励、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给予扶

持，引导社会资金投入的积极性，有力

地支持了文化旅游产业、工艺美术产

业、民族歌舞演出业、民族出版产业、

印刷发行产业、民族歌舞艺术培训业等

加快发展。

支持中小企业加快发展。充分发挥

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累计下达支持企

业发展资金21.11亿元，扶持项目近1730

个，主要用于企业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和

科技创新、成果转换等方面。加快服务体

系建设，投入资金3.2亿元，支持各类中

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和服务机构建设，

鼓励和支持融资担保机构提高对中小微

企业的融资担保服务能力和水平。创新

财政扶持企业方式，稳步构建和完善了

包括中小企业担保基金、特色产业创业

投资引导基金、青海省中小企业发展基

金和青海省外经贸发展基金的中小企业

发展基金体系，以阶段性参股方式扶持

全省中小企业持续健康发展。截至目前，

以阶段性参股方式共向56户中小微企业

注入资本金19560万元，有效地缓解了部

分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发挥财银联动效应，促进金融更好

支持企业发展

完善财政支持金融改革发展的政策

措施，综合运用设立引导资金、预算安

排、财政贴息、注入资本金、股权投资、

风险补偿、考核奖补等措施，支持省信

保集团做大做强，发挥支农、创业、中

小企业信用担保平台作用，引导金融机

构扩大信贷投放，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着力缓解企业融资成本高问题。

创新财政投入方式，缓解企业融

资难问题。通过创业投资基金、产业

投资基金等方式给予扶持。在搭建政

府扶持中小微企业发展基金体系的同

时，通过采取贷款贴息、后补助和股权

投资等方式，对工业企业予以支持，进

一步推进全省工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

级，促进工业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制定

信贷风险补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已

安排信贷风险补偿专项资金2亿元，引

导金融机构降低贷款利率或担保费率，

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等信

贷支持力度。

增加财政贴息资金投入，缓解企业

融资成本高问题。对工业“双百”及企业

技术创新、民族贸易企业网点建设、民

族特需商品定点生产及技术改造、小额

担保贷款予以贴息支持。

推进担保体系建设实现全覆盖。积

极扶持担保机构增强担保能力，截至目

前，省财政支持的支农、中小企业及创

业小额贷款信用担保体系实现县级全覆

盖，融资担保机构可用于融资担保的资

本总额达到了24亿元，为中小企业和个

体经营者提供的担保贷款总额200多亿

元。信用担保体系的健全完善，有效缓

解了农牧民和农牧区经济组织贷款难、

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为支持省信保

集团公司做大资本金规模，在2013年、

2014年向其注入资本金10亿元基础上，

2015年再注入资本金3亿元，增强公司

政策性担保能力。同时，积极发挥政府

信誉功能，为企业利用外国政府优惠贷

款提供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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